
【独家解析】2017年度国家重点专项申报限项常见

问题与解答集锦

导读

2017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指南对申报主体和申报人员限项做了

相关调整。现将比较集中的问题和解答整理成文，供大家参考。

一、2017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申报限项新要求的热点提问

1.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可否负责或参与 2017 年度项目、任务

或课题的申报？

答：2017 年指南明确规定，重点研发计划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参与项目、课题或任务的申

报。

2.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课题或任务负责人，可否负责或参与 2017 年度项目、

任务或课题的申报？

答：2017 年指南明确规定，重点研发计划在研课题或任务负责人不得牵头项目、课题或任

务的申报；但是如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未达到限项规定的上限（2 项），可以参与 2017

年度项目、课题或任务的申报。

3.参与了一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课题或任务，可否负责或参与 2017 年度项目、

任务或课题的申报？

答：申报人承担或参与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未达到限项规定的上限，就具备参与一

项 2017 年度项目、任务或课题的申报的资格。如果所参与的在研课题工作时间小于每年 6

个月，同样具备牵头申报一项 2017 年度项目、任务或课题的申报的资格。

4.同一申报单位能不能派两队人马申报同一个项目呢？

答：指南没有针对申报单位的限项规定，一个单位可以作为牵头单位组织两支队伍申报同一

个项目。

5.同一申报单位能不能派两队人马参与不同单位组织申报的同一个项目呢？

答：指南没有针对参与单位的限项规定，同一个单位可以作为合作单位参加两支不同的队伍

申报同一个项目。（但专家不建议此方式申报，后续帖子小锐详细论述其弊端）

6.重点专项咨询评议的专家可以申报 2017 年度重点专项项目吗？

答：可以。2017 年度指南取消了对重点专项咨询评议的专家的申报限制。

7.参与 2016 年度重点专项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可以参与 2017 年度国家重点计划申报吗？

答：可以。参与 2016 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在本年度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限项之列。

8.作为非骨干的“其他研究人员”参与了超过两项 863 或 973 等在研项目，可否作为负责人或

参与人员参加 2017 年度项目申报？

答：可以。非科研骨干不在 2017 年度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限项之列。但要注意

所有参与项目的工作时间之和小于 12 个月/年。

二、关于申报主体的其他限项规定常见问答

1.重点专项项目申报主体能否是个人？

答：重点专项不能以个人名义申报，只能是符合要求的单位作为项目申报主体。



2.申报单位注册年限/地点/是否法人实体等要求是针对项目、课题或任务的牵头承担单位，

还是包括所有参与单位？

答：针对项目申报书中涉及的所有参与单位。都要求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在中国大陆境内

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

3.申报单位填写的项目名称是否要与指南中的项目（或支持方向）名称一致？

答：不需要，但填写的项目名称应与拟申请的指南项目（或支持方向）名称密切相关，并根

据具体研究内容撰写项目名称。

4.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可否通过不同推荐单位申报？

答：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5.申报项目受理后，还可以更改申报单位和负责人吗？

答：申报项目受理后，原则上不能更改申报单位和负责人。

6.政府机关可以作为重点专项项目申报单位吗？

答：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7.作为集团独立核算的子公司，但不具备法人资格，可否牵头或参与项目申报？

答：不能。项目申报书中涉及的所有参与单位，都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类似中石化集团

此类授权成立的子公司虽然独立核算但不是独立法人，需要通过集团公司统一申报。

8.申报单位可通过哪些单位推荐项目申报？

答：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上公开发布的单位，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

（2）各省市科技主管部门；

（3） 原工业部门转制成立的行业协会；

（4） 纳入科技部试点范围并评估结果为 A 类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及纳入科技部、

财政部开展的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行业试点联盟。

三、关于项目参与人员的其他常见问题解答

1.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以外的其他参加人员，是否有年龄、职称、学位方面的限定

要求？

答：项目其他参加人员没有年龄、职称、学位方面的要求，指南另有规定的除外。

2.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作为该项目下设课题或任务的负责人，是否违反限项规定？

答：项目负责人可作为该项目下设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之一，不违反限项规定。

3.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是必须是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吗？

答：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可以不是项目牵头申报单位，但必须是项目参与单位。

4.申报人可否作为一个项目（包含课题或任务）负责人，同时作为骨干参与另外一项项目（包

含课题或任务）的申报？

答：申报人若没有承担或参与指南限项规定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可以在 2017 年

度同时作为一个项目（包含课题或任务）负责人和一个项目的骨干参与人员进行申报。但要

注意所申报项目工作时间相加不能超过 12 个月/年。

5.申报人承担或参与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已达到限项规定的上限，能否退出之前承

担的在研项目，申报新的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答：申报人不得因申报新的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而退出原有承担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

题）。

6.申报人针对同一指南的项目，是否可以作为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申报两个项目？

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限申报一个项目。

7.公务员可以申报或参与国家重点专项吗？



答：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公务员不得进行申报与参与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8.对青年项目负责人职称和学历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答：青年项目负责人要求同时具有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非青年项目负责人可具有高级职称

或博士学位，两者具备其一即可。


	【独家解析】2017年度国家重点专项申报限项常见问题与解答集锦

